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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职责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内容
	行政监管部门及监管层级
	备注

	1
	能源工程
	石油和天然气（长输管道）、电力、新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工程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1.电力项目（含新能源发电）由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部门的同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实施监督。
2.其他能源项目由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部门的同级发展改革部门实施监督。
	　

	2
	自然资源工程和林草工程
	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保护修复等自然资源工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湿地保护、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防火、林草有害生物防治、林草种苗建设等林草工程
	自然资源部门（林业和草原部门）
	1.自然资源工程由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部门的同级自然资源部门实施监督。
2.市林业局直属单位实施的林草工程，由市林业局实施监督。
3.各区林业和草原部门分别对本行政区域内林草工程实施监督。
4.跨区实施的林草工程，由市林业局实施监督。
	

	3
	房屋建筑工程
	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按照职责划分对房屋建筑工程实施监督。
	

	4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城市道路工程（含随路新建的管线工程）、城市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等新建工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按照职责划分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施监督。
	

	
	
	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维修工程；公园绿化提升改造工程；新建公园绿地工程；功能照明、景观照明工程；市容市貌建设工程等
	城市管理部门
	市、区城市管理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分别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施监督。
	

	5
	公路工程和水运工程
	高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工程和水运工程等
	交通运输部门
	1.高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工程由市交通运输委实施监督（滨海新区行政区域内由滨海新区交通运输部门实施监督）。
2.农村公路工程由项目所在地区级交通运输部门实施监督。
3.市建水运工程由市港航管理局实施监督。
4.区建水运工程由项目所在地区级交通运输部门实施监督。
	

	6
	地方铁路工程
	地方铁路新建工程等
	
	由市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地方铁路工程由市交通运输委实施监督。
	

	7
	水利工程
	防洪、排涝、灌溉、水利发电、引（供）水、滩涂治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等水利工程
	水利部门
	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水利工程实施监督。
	

	8
	农业农村工程
	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生产建设工程
	农业农村部门
	1.市农业农村委下属事业单位作为项目法人的项目，由市农业农村委实施监督。
2.区农业农村部门下属事业单位作为项目法人的项目，由区农业农村部门实施监督。
3.除1、2两条以外项目由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部门的同级农业农村部门实施监督。
	

	9
	广播电视工程
	广播电视制播工程、传输覆盖工程、监管监测工程、融媒体、应急广播等的技术系统、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等
	广播电视部门
	由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部门的同级广播电视部门实施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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